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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（别破去时之道）分二：一、说对方之宗；二、破彼宗。 

一、说对方之宗： 

 

动处则有去， 此去时之动， 

非已去未去， 是故去时去。
1
 

 在脚提放的地方有去，这就是去时的去——去时上的动

作，这一动作并非在已去、未去的道路上有，因此说是去时有

去。 

 这一颂是外道或有实宗的观点。对方认为：何处有脚部提

放的动作，这个地方就有去的行为。这个地方，就是指脚正在跨

越的道路，也就是去时。在去时上的动作，就是去法。虽然去法

存在，但并不是在已去的道路上存在，也不是在未去的道路上存

在，而是在去时——正在跨越的道路上存在，所以说去时有去

2
。 

 
1 鸠摩罗什译《中论颂·观去来品》云： 

动处则有去，此中有去时，  

非已去未去，是故去时去。  
2 《大乘广百论·释论·破常品》云： 

 [复次，所执极微定有方分，行所依故，如能行者，凡所游行必有方分，若无方分则

无所行。何以故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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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时也可以理解成正在去的动作本身——脚部正在提放、

正在跨越的动作。对方认为，在这个去时的动作中有去。比如，

一个人正往东方去，此时他脚部的动作就是去时这里面有去。不

是在已去的动作中有去，也不是在未去的动作中有去，而是在去

时的动作中有去，所以说是去时有去。 

二（破彼宗）分三：一、若去法有去则成去时无去；二、若

去时有去则成去法无去；三、若有二去则极过分。 

一、若去法有去则成去时无去： 

 

 颂曰： 

要取前舍后，方得说为行，  

此二若是无，行者应非有。  

“要取前舍后，方得说为行。”  

 论曰：进所欣处名为取前，退所厌处名为舍后。要依前后方分差别起取舍用，乃名为

行。离方分行，所未曾见。极微既是行用所依，故知极微定有方分。若无所行、行用

差别，是则应拨行者为无。 

 故说颂曰： 

“此二若是无，行者应非有。” 

 论曰：依前后方起取舍用，方若非有，用亦应无，若尔虽行应如不动。若汝拨无行

处、行用，是则所依行者亦无，执此极微便著邪见。又，诸极微若无行用，则不能造

有方分果。若无所造有方分果，即诸天眼亦无所见，是则所立一切句义，越诸根境顿

绝名言，云何自立句义差别？ 

 复次，若执极微无初、中、后，即净眼根亦不能见，应如空花都无所有。为显此义，

故说颂曰： 

极微无初分，中后分亦无；  

是则一切眼，皆所不能见。  

 论曰：若执极微是常、是一，无生、住、灭三种时分、无前、中、后三种方分，应似

空花都无实物。是则极微越诸根境，不为一切眼所观见，自他推捡都不可得，是故不

应计为实有。此中正破外道所执极微是常、无有方分，越诸根境非眼所见，兼显极微

无常、有分，非越根境净眼所见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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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上面所说的那样，去时——正在去，它既可以表示去的

作业——道路，也可以表示正在去的动作本身。但不管是什么，

去时一定要依靠一个去的行为才能成立。 

 对方认为去时有去，但这一点只能在名言中以假立的方式

成立。在胜义中，既然是“去时去”，“去时”和“去法”就应该

同时成立，也就是说，在去时去的过程中，既要有“去时
3
”的

自体，又要有“去法”的自体。所以，一定要通达下面对于

“去”这一动作的观察。在去时去的过程中，如果是名言中，既

可以假立“去时”，也可以假立“去”，合起来是“去时去”；但

在胜义中，这个“去”的行为只有一个，是用它成立“去时”还

是用它成立“去法”？这是破的关键。 

 

云何于去时， 而当有去法？ 

若离于去法， 去时不可得。 

 去时怎么会有去法呢？如果去法有去，那么离开了去的行

为的缘故，去时不可得。 

 
3 去时：此处的“去时”义指正去时的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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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科判上看，这一颂和下一颂都是从去时和去法上作观

察。前面讲过了，在去的过程中有三个法：去者、去法和去业。

这就像汉语言中的主语、谓语和宾语，具足了主谓宾句子就完

整，不具足就不完整。同样的道理，只有具足了这三个法，去的

过程才能圆满。 

 按月称菩萨《显句论》的观点，这里的去时就是指正在去

的道路。对方认为，在已去、未去的道路上没有去法，而在正去

的道路上有去法。 

 正去的道路上怎么会有去法呢？在这个去的过程中，既要

有去时，又要有去法，而这两者都要依靠去的行为。有了去的行

为才能成立去法，否则怎么是去法呢？同样，要有去的行为才能

成立去时——去的道路，因为作为去的作业，一定要依靠它的行

为。而去的行为只有一个，如果用它成立了去法本身，那么去时

就不能成立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胜义的观察不像名言，在名言中

既可以假立一个去时，也可以假立一个去法，合起来成为去时

去；但在胜义中，任何具自性的法要存在都只能有一个，去的行

为——去法也不例外，如果用它成立自身，那就不能再成立去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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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所以，如果去法单独成立，就没有去法来成立去时，那么去

时就不可得了。没有去时，只有去法，怎么能成立去时去呢？ 

 如果去时表示正在去的动作本身，那么在这个去时当中也

没有去法。比如我从印度灵鹫山到王舍城，已经过去的动作是已

去，还没有产生的动作是未去，而正在去的动作就是去时。在这

个去时当中，有没有去法呢？没有。因为去时本身都不成立，这

一点前面已经破过了。再举一个比喻，我用一根针穿破一百张

纸，在穿破其中一张纸的刹那上安立正在穿的动作——穿时。但

这个“穿时”实际不成立，因为这张纸有上下两面，所以穿破上

面和下面的时间必定不同，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是可分的，故“穿

时”不成立。 

 所以，不管怎么安立，去时去都不成立。 

二、若去时有去则成去法无去： 

 

若言去时去， 彼者于去时， 

应成无去法， 去时有去故。
4
 

 
4 鸠摩罗什译《中论颂·观去来品》云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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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说去时有去，那么去时的去法就不存在，因为唯一的

去已经用来成立去时的缘故。 

 在去时去的过程中，只有一个去，如果用它成立去时，那

么去法就无法成立。去时要依靠去，有了行为，才能成立所谓去

时的道路；而去法要成立，也要依靠这个去的行为，没有去的行

为，就不是去法。两者都要用去的行为，如果用去的行为成立了

去时，那么去法就无法成立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去时和去法是

观待的缘故，二者自性不成立。去时要不要依靠去法呢？要依靠

去法，没有去法，去时不可能成立；去法要不要依靠去时呢？也

要依靠去时，没有去时，去法也不可能成立。所以，去时未建立

之前不可能有去法；去法未成立之前也不可能有去时，也就是一

者不成立另一者也不成立，一者成立另一者才成立。由于二者不

可能同时存在，所以去时去不成立。 

三（若有二去则极过分
5
）分二：一、有二去法之过失；二、

有二去者之过失。 

 

若言去时去，是人则有咎； 

离去有去时，去时独去故。 
5 极过分：义谓有极大的过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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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有二去法之过失： 

 前面的推理大家应该清楚，首先是总破三时的道路：已去

的没有去，以脚趾前端为界限，它之后的地方都踩过了，所以在

已经去过的道路上再不会有去；而在脚趾还没有踩过的地方，所

去的道路、能去的作者以及去法三者都不存在，所以也没有去；

在已去、未去之间也没有正在去——去时，因为去时只不过是假

立，并无实体，所以去时也没有去。 

 其次，在别破去时之道时，我们从去时和去法上作了观

察。比如去经堂，去的动作只有一个，那它是跟去法相关呢，还

是跟去时相关？也就是说，它是用来成立去法还是去时？虽然在

名言中可以有与去法以及去时相关的两个行为，但在胜义中去的

行为只有一个：如果它成立去法，那么去时就无法成立；如果去

的行为成立去时，那么去法就不存在。 

 这里宣说去时有去则有二去法的过失。 

 

若去时有去， 则有二种去。 

一谓为去时， 二谓去时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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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去时有去，就会有二种去法：一是令去时成立的去

法，二是去时成立后的去法。 

 在胜义中去的行为只有一个，成立去时就不会有去法，成

立去法就不会有去时。如果要成立去时去，就会出现两种去的行

为：一个是成立去时的行为（地面要成为去时——作业，必须以

去的行为为前提，这样方可称为道路），第二个是在去时的道路

上的去法。但这是不合理的。 

 虽然在名言中可以有两种行为，比如正在走路，身体有一

种动作，这叫能去的行为；道路上也有一种动作，这叫所去的行

为。但到了胜义有两种行为就成了过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在去

的过程中去的行为只有一个，如果它既要成立去时又要成立去

法，那么就有两个去的行为，这明显相违
6
。 

二、有二去者之过失： 

 

若有二去法， 则有二去者； 

以离于去者， 去法不可得。 

 
6 相违：拼音 xiāng wéi，意思为彼此违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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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有两个去法，则有两个去者。因为离开了去者，去法

不可得。 

 在一个去的过程中，必定有一个去者、一个去法和一个去

业——道路，这在名言中可以假立，但在胜义中并不成立。因

为，如果要成立去时去，则会有两个去法：与能作相关的去法、

与所作相关的去法；有两个去法，就应该有两个去者，因为离开

了去者，单独的去法得不到。 

 比如去经堂，去者本来只有一个，如果能作的行为和所作

的行为都真实存在，那就要有两个去法，有两个去法就会有两个

去者：一个是去者本身——依靠能作的去法所建立的去者，一个

是由所作道路上的去法引出的去者。这样一来，一个人去经堂就

成了两个人去经堂。在名言中，一个作者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情，

比如一个人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，这在名言中以不经观察、如梦

如幻的方式是可以安立的。但在胜义中，这个作者并不是一个而

是两个，因为有看和听两种行为。 

 如果去时去的道理不好懂，我们可以观察吃时吃——正在

吃。人们认为吃时吃存在，但这个吃的行为是建立吃法呢，还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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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所吃？如果承认前者，那么所吃就无法建立了。如果承认后

者，那么吃法就无法建立了。如果说吃的行为既要与吃法有关又

要与所吃有关，那就要有两个吃的行为，有两个吃的行为就要有

两个吃者：一个是吃者自身——依靠吃法建立的吃者；一个是和

所吃的饭有关，依靠所吃的吃法所建立的吃者。这样一来，就不

是一个人在吃了，而是两个人在吃。所以，所谓的吃时吃无法成

立。 

 这个问题不好懂，大家要好好分析，今天不行明天，明天

不行后天。吃饭的时候，在能吃、所吃方面要好好想；行走的时

候，在能去、所去方面也应好好思维……这样就一定能通达无来

无去的道理。从前常啼菩萨寻求智慧波罗蜜多法门时，一位如来

的身相出现在他面前，如来赞叹了求法的功德，给他指路之后就

消失了。在路上他一直在想：这尊佛从哪里来的？到哪里去了？

见了法胜菩萨之后他询问了这个问题。法胜菩萨为他宣说了《诸

佛无来无去品》。所以，大家在走路的过程中，也应该好好观察

有没有来去，这样观察下去就会了知来去只不过是名言假立，根

本不存在实体。 



 

99 
 

 当然，究竟的空性并不是单空，而是远离一切戏论的大空

性。站在中观应成派的角度，所谓诸法不存在并非只破有边，而

是破除所有的边：不是有，不是无，不是有无二俱，也不是非有

非无，远离四边才是中观的究竟奥义
7
。 

 以上从作业的角度作了观察，下面从作者的角度分析。 

 
7 龙树菩萨于《十住毗婆沙论·阿惟越致相品》中说： 

实性则非有，亦复非是无， 

非亦有亦无，非非有非无。 

亦非有文字，亦不离文字， 

如是实义者，终不可得说。 


